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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55           证券简称：鑫科材料        编号：临2016-082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孙公司签署重大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6 年 11月 29 日，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科材料”）

召开七届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霍去病>项目转让协议的议案》，同

意全资孙公司霍尔果斯梦舟影视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霍尔果斯梦

舟”）与霍尔果斯优盛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霍尔果斯优盛”）签订《<

霍去病>项目转让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一、合同标的和双方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标的名称：电视剧《霍去病》70%的权益及所有相关衍生权益（包括《霍去

病》电影的完整版权） 

标的金额：人民币肆亿贰仟万元（¥420,000,000） 

（二）双方当事人情况 

甲方：霍尔果斯梦舟影视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注 册 号 码：91654004MA775GYN1T 

  注 册 住 址：新疆伊犁州霍尔果斯市北京路以西、珠海路以南合作中心配

套区查验业务楼 8楼 8-12-22 

  法定代表人：龚迎兵 

乙方：霍尔果斯优盛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注 册 号 码：91654004MA775Q5300 

  注 册 住 址：新疆伊犁州霍尔果斯市北京路以西、珠海路以南合作中心配

套区查验业务楼 8楼 8-10-33 

  法定代表人：侯传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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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同的主要条款 

甲方是《大漠骠骑-霍去病》（以下简称“《霍去病》”或“该剧”）的著作权

人，是电视剧《霍去病》的承制方，拥有该剧 70%的权益及所有相关衍生权益（包

括《霍去病》电影的完整版权）。 

乙方是电视剧《霍去病》的联合投资方，拥有该剧 30%的权益。 

乙方有意向甲方购买其拥有电视剧《霍去病》70%的权益及所有相关衍生权

益（包括《霍去病》电影的完整版权），甲方同意乙方的购买。 

（一）项目转让费的数额及支付方式 

双方同意，乙方以人民币肆亿贰仟万元（¥420,000,000）购买《霍去病》电

视剧 70%权益及本协议第四条约定的著作权、注册商标、电影拍摄权和其他衍生

权益。 

（二）权益交付及归属 

1、本协议签署生效后，甲方不再担任《霍去病》的承制单位，甲方不再涉

入《霍去病》的拍摄、发行等后续事宜，不再承担与该剧相关的责任与义务，亦

不再谋取与该剧有关的权利。乙方全权负责《霍去病》的后续拍摄、发行等事宜，

承担相应责任与义务，享有相关权利。 

本协议签署生效后，乙方为该剧发行方，全权负责发行及宣传工作，发行收

入全额归属乙方所有。 

2、甲方应于本协议签署后 15个工作日内将所有《霍去病》相关的合同、剧

组拍摄事务、剧组工作人员全部移交给乙方，由乙方重新安排签署相关合同并安

排拍摄事务、工作人员，由乙方自行完成电视剧《霍去病》拍摄和发行。如需进

行包括但不限于《电视剧拍摄许可证》相关许可变更的，甲方应无条件配合乙方

完成变更手续。 

3、本协议签署生效后，乙方拥有《霍去病》的完全版权（包括但不限于电

视媒体播映权、网络、IPTV、视频点播、音像、海外等所有版权）、收益权及相

关衍生权利，相关衍生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与《霍去病》相关的音乐、电影、游戏、

漫画、书籍、旅游、服装等商业运作、影片宣传推广过程中衍生出来的其他具有

财产性质的衍生权益。 

4、本协议约定的权益应在本协议签署后 10个工作日内全部转让给乙方。著

作权和注册商标在申请过程中的，甲方应在申请通过后 5个工作日内申请将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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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和注册商标变更登记到乙方名下。 

5、本协议中涉及的任何移交，由双方在移交清单上盖章确认视为交接完成。 

（三）甲方权利与义务 

1、甲方有权对《霍去病》电视剧的创作和拍摄过程给予建议。有权要求乙

方按照本协议约定支付转让费用。 

2、本协议签署后，未经乙方书面同意，甲方不得自行或许可第三方出版《霍

去病》的音像制品；亦不得自行或许可第三方将《霍去病》通过电视（有线、无

线）、网络以及其他任何媒体进行播放。 

3、本协议签署生效之日起，未经乙方书面同意，甲方不得以商业目的给予

第三方有关《霍去病》的任何授权或出售《霍去病》相关任何权益。如参加评奖

性质的活动应征得乙方的书面同意。 

（四）乙方权利与义务 

1、乙方有权依照本协议约定获得甲方拥有的《霍去病》70%权益和《霍去病》

其他所有衍生权益。 

2、乙方按照本协议约定获得《霍去病》所有权益后，有权对《霍去病》相

关的全部衍生权益进行处置。 

（五）保证 

甲方做出如下保证： 

1、甲方已经依法取得《霍去病》拍摄许可证，为《霍去病》的合法著作权

人，其有权利签署并有能力履行本协议。 

2、甲方签署和履行本协议所需的一切手续均已办妥并合法有效。 

3、本协议签署之前，甲方未将《霍去病》注册商标和其他任何衍生权益授

权或转让给第三方。 

4、在本协议签署之前，不存在任何针对《霍去病》的权利纠纷、索赔或者

诉讼。  

乙方做出如下保证： 

5、乙方为一家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法人单位，有权签署并有能力履行本

协议。 

6、乙方签署和履行本协议所需的一切手续均已办妥并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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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签署本协议时，任何法院、仲裁机构、行政机关或监管机构均未作出

任何足以对乙方履行本协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判决、裁定、裁决或具体行政行

为。 

8、乙方为签署本协议所需的内部授权程序均已完成，本协议的签署人是乙

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本协议生效后即对协议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六）协议的解除 

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甲乙双方可以解除本协议： 

1、甲乙双方破产、解散或被依法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甲乙双方在本协议中所作保证不真实； 

3、甲方未依据本协议约定向乙方交付相应权益、资料以及拍摄工作组，接

到乙方书面催告通知之日起 30日内仍未交付的。 

依据以上约定解除本协议的，若守约方已经向过错方支付了部分或全部转让

费或转让了部分或全部权益，过错方应立即返还守约方已经支付的转让费用或已

经转让的权益，并赔偿守约方因协议解除而遭受的一切损失。 

（七）协议的终止 

本协议在下列任一情形下终止： 

1、甲乙双方通过书面协议解除本协议； 

2、因不可抗力致使协议目的不能实现的； 

3、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协议主要义务的； 

4、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协议主要义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5、当事人有其他违约或违法行为致使协议目的不能实现的； 

依据以上约定终止本协议的，若守约方已经向过错方支付了部分或全部转让

费或转让了部分或全部权益，过错方应立即返还守约方已经支付的转让费用或已

经转让的权益，并赔偿守约方因协议解除而遭受的一切损失。 

（八）协议的变更 

本协议履行期间，发生特殊情况时，甲、乙任何一方需变更本协议的，要求

变更一方应及时书面通知对方，征得对方同意后，双方在规定的时限内签订书面

变更协议，该协议将成为协议不可分割的部分。未经双方签署书面文件，任何一

方无权变更本协议，否则，由此造成对方的经济损失，由责任方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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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自双方或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或协

议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三、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合同交易双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本协议的签订不构成关联交易。 

2、协议的签订及履行预计将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四、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本协议签订已提交公司七届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项目的实施可能受到交易对方实际情况影响或不可抗力等因素所带来的风

险，孙公司霍尔果斯梦舟将严格把控项目进度，防范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1月 30 日 


